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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说法
大风吹倒广告牌砸中私家车
车主停车不慎还是物业公司管理不善？ 损失谁来赔？

两人伪造死亡证明逃避债务
构成贷款诈骗罪双双获刑

“内鬼”偷走 158台平板电脑
销赃后的收益用于打赏游戏主播

大风吹倒广告牌，正好砸中停在小区里的私家车。 是车主停车不慎还是物业
公司管理不善？ 最终损失谁来赔？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

晨报讯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以下简称上铁法院）审结了
一起离奇的贷款诈骗案：两名被告
人合谋伪造死亡证明，企图骗取网
贷平台免除债务。最终，这对“搭
档”双双获刑。
2023年 7 月，刘某与丁某合谋

实施了一场荒诞的骗局。他们先通
过某平台申请贷款人民币（以下币
种均同）1.9 万元，丁某再伪造刘某
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向平台谎称
借款人“已去世”，骗取债务免除。
随后，二人用此方式分别诈骗各平
台贷款共计 10余万元。
2024 年 5 月，刘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丁某主动投案。经上铁法
院审理，二人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
罪。法院综合考虑刘某的坦白情节、
丁某的自首表现及两人认罪认罚态
度，最终，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

人丁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
罚金。
上海铁路法院刑事审判庭四级

高级法官四级法官曹霞指出，伪造
死亡证明骗取贷款构成贷款诈
骗罪。
根据《刑法》第 193 条规定，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
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
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
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
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
为。本案中，被告人刘某与丁某结
伙，以被告人丁某提交伪造的死亡
证明、火化证等方式，骗取贷款平台
免除被告人刘某归还贷款债务 10
万余元，二人均构成贷款诈骗罪。

记者 张益维

晨报讯 32 楼的仓库内，100
多台平板电脑不知所踪！莫不是墙
外真的有“飞贼”？民警抽丝剥茧揭
真相，矛头直指一位胆子超大的员
工……近日，浦东警方成功破获一
起盗窃案，抓获一名“内鬼”小偷。
4月 9日 16 时许，浦东公安分

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公司
法务陆女士报警，称公司位于 32
楼的仓库内数台平板电脑被盗。接
报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工作。
“近期是否有可疑人物出现？”

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被盗的仓库
处在高楼之中，且奇怪的是，除平板
电脑外，仓库内并无其他财物丢失，
公司门锁也并无被撬痕迹。结合报
警人提供的信息，警方初步推断此
案很可能系内部人员作案。
民警对案发地及周边公共视频

进行判断分析，迅速锁定了一名身
穿黑色T恤的男子，而此人正是公
司内部员工胡某某。画面里，胡某某
在下班后，趁公司无人之际，先是到
前台取走仓库钥匙，后赶到 32楼仓
库实施盗窃。得手后，他乘坐电梯从
容离开。看对方神色坦然、大摇大摆
的模样，民警推断这并不是其“首

秀”。获悉胡某某的居住地址后，民
警于4月 15日将对方抓获归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系该

公司内部员工，平时负责 IT 业务，
对公司仓库的情况有所了解。到案
后，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对盗窃平板
电脑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胡某
某交代，其十分痴迷游戏，还有打赏
游戏主播的爱好，当他发现公司有
一仓库的平板电脑后，贪念顿生，借
着身份之便，专挑无人之际实施盗
窃。一次、二次得手……随后一发不
可收拾。据初步统计，自2024年 12
月至 2025年年初，胡某某多次偷盗
公司库存的平板电脑共 158 台，放
于网上以极低的价格出手，而销赃
后的收益则被他统统用于打赏挥
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示：赚钱方法千万条，遵

纪守法第一条。同时，广大企事业单
位一定要提升防范意识， 保管好贵
重财物，如公司遇财物被盗，请立即
报警。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朱佳杰

停车场内广告牌被大风吹倒

2022年 3 月 25 日，周先生和
往常一样，将车辆停在小区停车
场。岂料，停车场内的广告牌被大
风吹倒，导致周先生驻停在旁边的
车辆严重损害。
事故发生后，派出所出具《情

况说明》认定：此次事故是因物业
公司安全防范未到位造成，物业公
司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承保车
辆的保险公司对周先生理赔后诉
至虹口区人民法院，要求物业公司
支付赔偿款 99000 元。
审理中，物业公司辩称，事故

的发生主要系外力江淮气旋带来
的大风及降雨与周先生自身过错
行为所致，物业公司已尽到安全防
范义务，并非本案侵权主体。政府
部门已经提前发布了大风蓝色预
警 IV级，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对于大风预警信号应提
高谨慎注意。其在没有物业的引导
下自行停车至广告牌下，对车辆损
失的发生具有过错，应降低一定比
例的赔偿金额。
针对物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保

险公司则认为，派出所已出具《情
况说明》认定物业公司对案涉事
故负全部责任，该认定客观公正，
应按此确定责任主体。

物业公司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作为涉案保险事故的保
险人，已先行向涉案车辆的车主赔
付了车辆损失，依法取得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有权代位车主提出赔偿
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先生自

身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自行承担
部分赔偿责任。案件现有证据已经
证实保险事故的发生系由于广告
牌被大风吹倒导致，车辆受损与广

告牌倒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
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
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的

所有人、管理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才能推翻推定，免除自己的
赔偿责任。本案中，气象预警部门
已提前发布案发当日的大风天气
预报，因此该大风天气不属于突发
的意外事件。物业公司作为广告牌
的管理人，对广告牌本身存在的潜
在风险理应尽到相应的防范义务，
亦应在可预见的风险到来时做好
充分的保护措施。但物业公司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充分尽到了安
全防范义务，故应当承担管理不善
的责任。虽然周先生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大风天气停车时理
应提高注意义务，但案涉事故当天
的大风级别尚不足以将其的注意
义务放大至对该大风天气可能造
成广告牌坠落的风险预判。故物业
公司应就案涉事故产生的后果承
担全部侵权责任。
最终，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审查

相关证据后，依法判决物业公司支
付保险公司赔偿款 99000 元。

防范风险
需各方主体履行责任

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
四级高级法官张玥表示，对于建筑
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民事
赔偿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
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
管理人、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
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

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由
此可见，对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
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采取过错推定
的原则，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意外
脱落、坠落，管理人、使用人不能证
明自己无过错的，均需承担侵权责
任。
本案中，案发当日的大风天气

属于一般情形下的自然现象，而非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情况，且气象预警部门已发布大风
天气预报，因此物业公司作为广告
牌的管理人，对广告牌本身存在的
潜在风险理应尽到相应的防范义
务，亦应当对于广告牌可能造成的
危险或安全隐患进行预判和预防，
且应当在可预见的风险到来时做
好充分的保护措施，包括在广告牌
周围张贴禁止停车警示标志，设置
路障提醒车辆、行人绕行，主动引
导车辆远离广告牌停放等提示义
务，但物业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已充分尽到了安全防范义务，故
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虽然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

人损害的情况下，管理人、使用人
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均需承担
侵权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
警惕。防范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带
来的风险，需要社会各方主体自觉
履行自身责任。
对于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的

管理人、使用人而言，应做好对广
告牌等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的加
固措施及行人保护措施，定期检查
和维护。特别是出现大风大雨等容
易引发地上物倒塌坠落事故的天
气，更应高度关注建筑物及其他地
上物的状态，做好重点排查并制定
应对计划。
对于个人而言，应关注政府预

警信息，遵守政府指令。在刮风、下
雨时避开宣传栏、广告牌、有悬挂
物的楼宇等，以免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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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领域物业管理费催缴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3 年，具备相关经营
资质 ， 有丰富的物业费催缴经
验。领标书时间：5 月 9 日至 5 月
13 日，地址：长乐路 989 号 201，
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 A4 住宅物业管理费诉讼代理招标公告
具备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有
丰富的经验且业务范围涉及全

市。 领标书时间：5 月 9 日至 5 月
13 日，地址：长乐路 989 号 201，
54043388-665，黄先生。

高尚领域 A5-1A 商业 VAV 空调维修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 年，注册资金满贰
佰万，有相关资质及服务经验。领
标时间：5 月 9 至 5 月 13 日，地
址：长乐路 989 号 201，540433
88-665，黄先生。


